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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国家环境功能区划编制与试点》项目 

简  报 

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 
2010年 12月 

总第（14）期 

 

积极开展国家环境功能区划研究，稳步推进环境功能区划编

制试点工作 

 

环境功能区划列为环境保护部规划财务司和环境规划院 2010 年

度重点工作,项目组按照实施方案要求, 积极开展国家环境功能区划

研究和地方环境功能区划编制试点工作,各项工作进展顺利。 

2010 年 5 月，环境规划院委托中科院地理所、北师大水科院、

水利部水科院、北大环境学院、农科院区划所和中科院生态中心深入

开展全国环境功能区划的评价指标以及水环境、大气环境、土壤环境

和生态环境管理对策的研究。邀请水利部水科院、北京林业大学、中

国环科院、吉林省环科院和新疆环科院开展试点示范和技术支撑工

作。同时在新疆、吉林和浙江深入开展区划试点。 

2010 年 9 月-11 月，项目组召开国家环境功能区划编制与试点阶

段成果交流会、年度进展报告会等会议。会议介绍了区划的总体进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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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初步研究成果，各专题介绍了各自的研究成果，并聘请相关领域专

家对区划总体方案和各专项研究成果进行点评，提出修改完善的意见

和建议。总体组根据各专题的研究成果，编制完成了《国家环境功能

区划（初稿）》，并与各专题承担单位开展紧密交流，共同完善总报告。 

2010 年 12 月 28 日，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在北京主持召开了

《全国环境功能区划方案》专家预审会。会议邀请了中国科学院科技

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、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和地区经济研究所、清

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、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、环境保护部华南环

境科学研究所、环境保护部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等单位的专家组

成了专家预审组。会议在听取《区划方案》技术汇报后，经认真讨论，

认为编制全国环境功能区划对于制定全国环境分区引导战略、建立完

善“分区管理、分类控制”的环境管理体系意义重大。《区划方案》

总体技术路线清晰，重点突出，工作细致，紧扣我国基本国情，与相

关区划密切衔接，部分研究属创新性工作，进一步完善后将是国家战

略决策的重要依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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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环境功能区划编制与试点工作将建立工作简报制度，加强国

家环境功能区划编制研究工作的信息交流。若有信息、指示或工作建

议，请及时反馈我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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